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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员的职业能力，特别是庭审录入能力和讯问录入能力直接影响到审判质量、效果和讯问质量、效果。对维护法律尊严和公正执法都将起到直接作用。因此，书记员不仅要有与语言同步的速录能力，还要有《书记员之歌》中所唱的“音字对应意准确，抑扬顿挫有标点”的口语与汉字准确对应以及通过标点符号准确对应口语的能力。在出版的公、检、法书记员、办案人员如何学习和应用双文速录的各类教材中均有专门章节介绍如何做好讯问速录工作和庭审速录工作，以及数词、量词、标点符号的正确用法。中国书记员培训网设立“书记员之殇”专栏的目的就是介绍某些不称职的书记员由于工作能力不足造成了司法文书的谬误随处可见。
华夏时报4月12日刊发的文章，《60亩土地变20万亩 湖南高院一判决书现317处错误》，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书记员的速录能力所导致的谬误之处之多，实在是不忍目睹。
本专栏转载华夏时报4月12日刊发的文章，作为警醒书记员提高录入素质，参考之用。
附：华夏时报4月12日刊发的文章
60亩土地变20万亩 湖南高院一判决书现317处错误
据华夏时报4月12日消息，60多亩土地在判决书上摇身一变成了20万亩，横跨四省；“38891407元”判成“38891407万元”，几千万债务瞬间上升至天文数字；“建行五一路支行”代替“工行五一路支行”陷入官司。
这些“笔误”来自2014年12月11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一份民事判决书，事关一起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案件原告长沙金霞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下称“金霞公司”）向《华夏时报》记者指出，这份33页的判决书竟然出现了317处笔误，平均每页出错多达9.6个。除了标点符号、病句等低级错误外，机构名称、涉案金额等内容也出现了错误。
涉案土地面积翻3000多倍
原告金霞公司向记者提供了这份判决书。笔误已经用红笔进行过更正，不少页面上的红色手写笔记看上去密密麻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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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处笔误非常醒目。上述涉案的国有土地面积43000平米约合60多亩，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判决书中指出，土地的四至坐标是东北向X-106680.328、Y-49099.555；西北向X-106606.352、Y-48822.448；东南向X-1066525.352、Y-49139.335；西南向X-106451.799、Y-48863.881。
但金霞公司提供了一份去年6月，由开福区法院委托湖南万源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对其名下土地进行测绘的测绘鉴定报告。其中显示，上述坐标围合的土地面积为133011362.53平方米，约合20万亩，覆盖湖南、湖北、河南、山西4个省份，比涉案土地的面积增加了3000多倍。
该案被告是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下称“交通局”），其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提起反诉。他们向法院提供的反诉状后有附件《争议土地基本情况》，其中注明了涉案土地的4个点8个坐标。庭审中，交通局也提交了《土地分割坐标图》作为证据，也注明了涉案土地的坐标点。法院认可交通局证据的真实性并予以采信。
但判决书中注明的涉案土地坐标点却与这两份材料注明的坐标不一样。数据上的偏差，与事实有天壤之别。
平均每页出错9.6个
如果说四至坐标的错误在未经第三方测量机构测量的情况下不易察觉，那其他错误就显得太不走心。
2015年11月11日，最高法院二审开庭，在核对一审法院原出庭人身份时，发现4个当事人中有3个出现了错误。其中一审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是湖南“先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判决书上却写作“崇民”；被告长沙市交通运输局被写作长沙市交通运输管理局；第三人长沙江湾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江湾公司”）在判决书中的名字少了“投资”二字。江湾公司被一审判令承担部分的诉讼费用，但因为这二字之差，导致他们无法用本公司的名义交费。
除3个当事人的名称出现错误外，一审判决书中涉及到的机构名称也出现了错误。如长沙市国土管理局被写作长沙市国土局，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被写作长沙市规划局。金霞公司表示，判决书中涉及不到20个单位，却有16个名称有误。
判决书提到，此前的一次合同纠纷案中，第三人江湾公司代金霞公司偿还了工商银行五一路支行的38891407元债务，金霞公司应将涉案土地的使用权给付江湾公司。但判决书中却将“38891407元”判成“38891407万元”，利息“59.1407万元”写作“59.1407元”，让金霞公司的债务陡然变为3889亿元的天文数字，利息又减到人民币最小币值无法支付。
而债权人“工行五一路支行”，在判决书中被张冠李戴，写作“建行五一路支行”。
据原告金霞公司统计，这份由湖南高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包括单位名称、坐标点、金钱数额、标点符号等错误在内，总共出现了317处错误。判决书一共33页，平均每页出错9.6个。
2015年11月10日，湖南高院作出4-3号补正裁定，更正了一审判决书中25个“笔误”。第二天，该案二审在最高法院开庭。
金霞公司称，湖南高院签发该裁定的实际日期是11月27日，却将时间倒签至二审前一天。“这样才能确保二审是在‘正确’的一审判决书的基础上进行的。”
同时，金霞公司方面指出，目前在案卷中已经看不到补正裁定的送达回证。“一审案卷是连续编页码，但从首次出现‘送达回证’的162页起，页码出现多处涂改。”
即使最高院在二审过程中对一审判决中的笔误进行了纠错，坐标点的错误也没有被纠正，直至该判决文书执行时才被发现。
法官缺乏责任心
本案一审合议庭由4人组成，审判长唐雨松，代理审判员刘杨、肖芳，代理书记员向英。判决书笔误百出，意味着合议庭4位成员都未发现问题，直接发给当事人，“带病”进入二审程序。
河北海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付玉阁认为，判决书出现如此多的笔误，是由于法官非常明显的不负责任造成的。民事诉讼法第154条规定，裁定的范围包括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付玉阁认为，在湖南高院已经签发纠错裁定的情况下，只能由法院内部对法官进行相应处理，除此之外无法根据法律法规对法官追责。
一位在职法官向记者介绍，一份判决书在正式发文前，有多道程序交叉校对。判决书先经过合议庭合议，再由承办法官起草文稿，之后报给合议庭成员校对，确认无误后所有成员签字，最后庭长审批签发。已生效的判决书中出现多处错误，要看是否对案件实体判决产生影响。若出现实质性错误，应由院长向审判委员会提起重审，法院纪检部门也会根据错误造成的后果追责，严重的可能构成枉法裁判。若只是文字上的笔误，对事实无影响，则会根据笔误数量裁量法官的年终绩效。“出现如此之多的笔误，折射的是司法工作人员缺乏职业素养和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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